
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文件

浙商大经济〔2023〕第 2 号

经济学院关于成立相关工作委员会的通知

各内设机构、全体教职员工：

因落实学院第五轮任期目标任务，推进党建与事业融合

发展，建设卓越、和美经济学院需要，根据学校有关会议精

神，决定成立招生与就业工作委员会等 10 个相关工作委员

会，具体设置及职责详见附件 1至附件 10。

附件：

1.招生与就业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2.宣传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3.校友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4.本科生导师制暨育人质量提升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5.学院预算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6.社会服务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7.应用经济学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8.理论经济学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9.“数字+”专项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

10.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专项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日

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2023 年三月二十日印发



附 1:

招生与就业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党委书记、院长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、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、分管研究生工

作副院长

秘书长：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（本科招生与就业、研究生就业）、

教学科研管理主管岗（研究生招生）

责任主体：各系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学院办公室

成员：各学科带头人、各系负责人（含正、副职，下同）、学生

工作办公室负责人、团委负责人、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院办公室相关

工作人员

二、工作目标

生源质量逐年提高，学生就业质量稳步提升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负责招生广告策划、宣传和生源组织工作，按规定做好招生录取、

审批工作，保证招生计划的完成；负责组织、编写每年度的招生章程、

就业与咨询宣传材料；积极开拓就业渠道，建立就业基地、掌握就业

信息，指导和帮助毕业生就业；在上级部门政策指导下，完成毕业生

就业岗位推荐及相关工作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招生与就业工作的情况由秘书长汇

总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予以充分体现。



附 2:

宣传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党委书记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

秘书长：黄美玲

副秘书长：邱建国

责任主体：学院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各系(室)、各党支部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室）负责人、各党支部负责人、

学院办公室负责人、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人、团委负责人

二、工作目标

学院影响力持续扩大，学院美誉度、社会认可度持续提升，师生

典型引领作用有效发挥。牢牢把握学院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做好学院对外宣传。负责学院宣传平台新闻发布与维护，做好宣

传队伍、舆论阵地等的建设与管理等工作任务。高质量做好突发、敏

感事件的信息收集、信息沟通和舆情处置工作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宣传工作的情况由秘书长汇总统计，

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予以充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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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：

校友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党委书记 、院长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

秘书长：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人

副秘书长：学院团委书记

责任主体：学院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各系(室)、各党支部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室）主任、学生工作办公室负

责人、辅导员、班主任

二、工作目标

深化实施“子女战略”，学院对学生、校友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

升，校友对学校、学院的满意度稳步提升，校友母院共同体建设进一

步强化，校友回馈学院发展的热情度进一步高涨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完善校友母院共同体建设架构，建立校友工作组织体系。制定和

决策校友工作规划和工作方案。加强校友工作机构建设。设立校友工

作顾问委员会。强化校友工作各项保障。做好校友日常服务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校友工作的情况由秘书长汇总统计，

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予以充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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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4：

本科生导师制暨育人质量提升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院长、党委书记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、教学副院长

秘书长：教学管理副主管岗

副秘书长：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人、教务管理副主管岗

责任主体：各系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学院办公室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室）主任、全体专业教师

二、工作目标

打造协同育人教育体系，全面实现立德树人目标。通过建立“教

师人人指导学生、学生人人有教师指导”的全程全员导师制，切实提

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满意度、获得感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认真指导学生，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落实本科生导师

制，制定本科生导师工作计划，帮助学生建立学业档案。鼓励学生开

展科技创新活动，“以赛促学”，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（发表学

术论文或申请专利）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本科生导师制暨育人质量提升工作

的情况由秘书长汇总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

配中予以充分体现。



7

附 5：

学院预算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院长、党委书记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

秘书长：学院办公室负责人

责任主体：学院办公室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室）主任、专业教师代表

二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统筹兼顾，量入为出、保证重点、勤俭节约”的原则，立

足学院实际财力，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收入预算执行率，确保收支平

衡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学院各项经费负责人负责所属经费的使用与管理，涉及“三重一

大”相关规定时，须报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学院预算工作的情况由秘书长汇总

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予以充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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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6：

社会服务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党委书记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、分管科研工作副院长

秘书长：王永齐

副秘书长：李怀政、刘彤

责任主体：各系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学院办公室、团委书记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负责人、专业教师、学生工作办

公室负责人、学院办公室负责人、团委书记

二、工作目标

学院影响力持续扩大，学院美誉度、社会认可度持续提升，社会

服务质量显著提高，学院创收渠道进一步拓展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持续加强与政府、企业及国内外优质高校的联系、合作，为促进

学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的情况由秘书长汇总

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予以充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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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7：

应用经济学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院长、党委书记

常务副主任：副院长、党委副书记

秘书长：徐元国、教学科研管理主管岗

副秘书长：赵伟光

责任主体：应用经济学科、各系（室）主任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应用经济学科负责人、各系（室）主

任、专业教师

二、工作目标

应用经济学影响力持续扩大，学科美誉度、社会认可度持续提升，

卓越大学的特色优势学科成绩充分彰显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1. 应用经济学学科评估、年度报告等常规性工作

2. 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相关工作

3. 应用经济学冲国家 A类学科相关保障工作

4. 秘书长与副秘书长全面负责材料整理、任务分解等相关工作

5. 主任、副主任负责任务的协调与统筹工作

6. 在经济学系、国际经济与贸易系、数字经济系下设应用经济

学学科联络人（教师），负责具体操作任务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应用经济学科建设工作的情况由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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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长汇总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予以充

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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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8：

理论经济学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院长、党委书记、理论经济学科负责人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

秘书长：王学渊、教学科研管理主管岗

副秘书长：丁预立

责任主体：理论经济学科、各系（室）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室）主任、专业教师

二、工作目标

理论经济学影响力持续扩大，学科美誉度、社会认可度持续提升，

卓越大学的博士点培育学科建设成效充分体现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1. 理论经济学学科评估、年度报告等常规性工作

2. 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相关工作

3. 理论经济学冲国家 A类学科相关保障工作

4. 秘书长与副秘书长全面负责材料整理、任务分解等相关工作

5. 主任、副主任负责任务的协调与统筹工作

6. 在经济学系、国际经济与贸易系、数字经济系下设理论经济

学学科联络人（教师），负责具体操作任务。

四、工作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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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理论经济学科建设工作的情况由秘

书长汇总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予以充

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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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9：

“数字+”专项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院长、党委书记

常务副主任：副院长、党委副书记

秘书长：数字经济系主任、学院办公室负责人

副秘书长：数字经济系副主任

责任主体：数字经济系、学院办公室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室）主任、专业教师

二、工作目标

推动数字经济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全面发展。打造

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数字经济教学科研团队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1.积极调研兄弟院校数字经济学科进展，取长补短，不断完善我

院数字经济培养方案，打造一批数字经济示范课程。

2.响应时代需求，推动经济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数字化建

设。积极申报、筹建数字经济专业硕士点。

3.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数字经济教学、科研会议。着力提高我

院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力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“数字+”专项建设工作的情况由

秘书长汇总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 分配中予以

充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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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0：

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专项工作委员会设置及职责

一、人员构成

主任：院长、党委书记

常务副主任：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

秘书长：王永齐、学院办公室负责人

副秘书长：商辉

责任主体：各系（室）、学院办公室

成员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室）主任、专业教师代表

二、工作目标

与人大合作的学科影响力持续扩大，社会认可度持续提升，推动

教学科研事业对接高质量平台的能力与做法显著提升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1. 与人大合作建设评估、年度报告等常规性工作

2. 本科与研究生人才培养等相关工作

3. 建设“中国式现代化——浙江经验”研究院相关保障工作

4. 秘书长与副秘书长全面负责材料整理、任务分解等相关工作

5. 主任、副主任负责任务的协调与统筹工作

6. 在经济学系、国际经济与贸易系、数字经济系下设人大合作

联络人（教师），负责具体操作任务。

四、工作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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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（不含学院领导）参与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建设工作的情

况由秘书长汇总统计，由学院进行量化，并在学院绩效津贴 C分配中

予以充分体现。


